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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涉及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

石马村S2-1和S2-2宗地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委托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受托估价方

受托估价机构：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11 号 501-502 室

执业范围：全国范围内执业从事土地评估业务

备案编号：2018350228

法定代表人：赵少聪

四、估价目的

受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本次估价是为委托方拟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

价目的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参考依据。

五、估价期日

委托方没有对估价期日提出具体要求，本报告以现场勘查之日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

日作为本次估价期日。

六、估价日期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至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七、地价定义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现场勘查状况，本次估价对象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

S2-1 宗地和 S2-2 宗地。国有土地登记信息记载如下：

S2-1 宗地

仙国用（2013）第 QY13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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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 连天红（福建）置业有限公司

座落 盖尾镇石马村 S2-1 宗地

地号 图号

地类（用途）

商服用地-批发

零售用地（家具展览、

交易、商店）40 年（至

2053-01-27 止）;住

宅用地-城镇住宅用

地（普通住宅）70 年

（至 2083-01-27 止）。

取得价格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商服用地-批发零售用地（家具展

览、交易、商店）40 年（至 2053-01-27

止）;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通住

宅）70 年（至 2083-01-27 止）。

使用权面积 13,058.25 ㎡ 其中
独用面积 / ㎡

分摊面积 13,058.25 ㎡

S2-2 宗地

仙国用（2013）第 QY1388 号

土地使用权人 连天红（福建）置业有限公司

座落 盖尾镇石马村 S2-2 宗地

地号 图号

地类（用途）

商服用地-批发

零售用地（家具展览、

交易、商店）40 年（至

2053-01-27 止）;住

宅用地-城镇住宅用

地（普通住宅）70 年

（至 2083-01-27 止）。

取得价格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商服用地-批发零售用地（家具展

览、交易、商店）40 年（至 2053-01-27

止）;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通住

宅）70 年（至 2083-01-27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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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面积 12,752.52 ㎡ 其中
独用面积 / ㎡

分摊面积 12,752.52 ㎡

依据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权属人连天红（福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国

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S2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主

要如下：

①、主要规划控制指标综合表：

序 号 地块号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01 S2地块 总用地面积39827.6平方

米（内函不予确权的濑榜

公路备用地 2566.6 平方

米，出让土地面积 37261

平方米）；

商服（家俱

展览、交易、

商店）及住

宅

1.0<容积率≤3 ≤30% ≥30%

②、地上总建筑面积≤111700 平方米，其中展厅、商场、商店建筑面积≤22000 平

方米；住宅建筑面积≤89700 平方米。

根据产权证登记信息记事：S2 地块分成 3宗地登记，为 S2-1 宗地、S2-2 宗地、S2-3

宗地；本次估价对象为 S2-1 宗地和 S2-2 宗地；面积合计为 25,810.77 平方米。

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待建空地，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通路、通上

水、通电），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本次估价目的是为委托方拟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确定土地拍卖底价提供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参考依据，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 号），

对地价定义中有关事项作以下设定：

1、土地用途的设定：依据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权属人连天红（福建）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估

价对象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及商业，故本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居住及商业。

2、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的设定：在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国有出让用地，拟实施司

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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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使用年期的设定：估价对象拟出让年期为城镇住宅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期 70

年，商业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期 40 年；故本次估价对象住宅剩余土地使用年期按 61.4

年设定、剩余商业土地使用年期按 31.4 年设定。

4、土地容积率的设定：依据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权属人连天红（福建）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

估价对象规划容积率为 1.0<容积率≤3，根据最有效利用原则，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

积率为 3。

5、土地开发程度的设定：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通

路、通上水、通电），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价格定义为：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二〇二一年九月

十九日土地开发程度达到宗地外为宗地红线外三通（通路、通上水、通电），宗地红线

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 61.4 年期城镇住宅用地、31.4 年期商业用地、容积率为 3 时的

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八、估价结果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依据土地估价的基本原则理论和

方法，在充分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地价影响因素和掌握的土地市场交易资料的基础

上，按照土地估价程序，选择较适当的估价方法，测算的估价对象在本次地价定义条件

下的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如下：

土地座落：盖尾镇石马村 S2-1 和 S2-2 宗地

土地面积：25,810.77 ㎡（折 38.72 亩）

单位面积地价：1,208.00 元/平方米（折 80.53 万元/亩）

总地价：3,117.04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仟壹佰壹拾柒万零肆佰元整

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九、估价师签字

土地估价师 资格证书号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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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聪 2008350026

刘 毅 2013350080

十、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

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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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结 果 一 览 表

估价机构：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翰和地估字(2021)第021号 估价期日：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估价期

日的土

地使用

者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权属文件

宗地位

置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实际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

地开发程度

剩余年

限/年

土地面积

平方米

亩

单位面积地

价

元/平方米

亩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 ——

盖尾镇石

马村S2-1

和S2-2宗

地

仙国用（2013）第

QY1387 号、QY1388

号

盖尾镇

石马村

S2-1和

S2-2宗

地

居住

商业

—

居住

商业

1.0<容

积率≤

3

— 3

宗地外“三通”

宗地内“场地未

平整”

宗地外“三通”

宗地内“场地

平整”

居住

61.4年

商业

31.4年

25,810.77

（38.72）

1,208.00

（80.53）

3,117.04

居住商

业

合计 —— —— ——

—

—

—— —— —— 25,810.77 3,117.04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上述土地估价结果对应的土地权利是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2、基础设施条件：本地块呈矩形，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其土地利用和规划条件应符合《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规划条件不变，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容积率为 1.0<容积率≤3。

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仅为出让方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参考，当用于其它目的时，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

2.本次估价假定土地使用权价值在地价定义的条件下生效，如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估价结果应进行调整或重新评估；本估价报告的有效使用期自报告提交之日起为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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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价对象土地面积、权利状况和规划指标等以《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

4．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肢解本报告；

5.本报告出具结果所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

估价机构：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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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委托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估价对象

本次报告估价对象为盖尾镇石马村 S2-1 和 S2-2 宗地，为国有出让地，土地面积

25,810.77 ㎡（折 38.72 亩），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三、估价对象概况

㈠、土地登记状况

1、土地来源

估价对象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 S2-1 宗地和 S2-2 宗地，已进行产权登记，

根据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编号：

（2021）闽 03 执 145 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将估价对象按规划条件进

行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

2、基本状况

宗地位置：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 S2-1 宗地和 S2-2 宗地

土地面积：S2-1 宗地面积 13,058.25 ㎡，S2-2 宗地面积 12,752.52 ㎡，该宗地

地块面积合计为 25,810.77 ㎡（折 38.72 亩）。

使用权类型：出让。

规划土地用途：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

号：3503222013B00073-2）；估价对象规划为居住商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年限：估价对象拟出让年期为最高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至估计

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19 日，居住土地使用剩余年期为 61.4 年，商业剩余使用年期为

31.4 年。

估价对象四至：东临空地，西临空地，北临空地，南临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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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级别：根据《仙游县 2019 年度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应用方案》，估价

对象盖尾镇石马村 S2-1 和 S2-2 宗地地块，其居住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为盖尾镇 I 级

地。

㈡、土地权利状况

1、估价对象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在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国有建设用地，其土

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2、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权状况：在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国有出让建设用地。

委托方拟对估价对象实施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本次评估按照委托方提供

的资料，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3、土地他项权利状况：在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上未发现抵押权、担保权、地役

权、租赁权等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地上无抵押权、担保权、地役权、

租赁权等他项权利。

㈢、土地利用状况

1、利用现状

经现场查勘，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待建空地。

2、土地利用条件

依据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权属人连天红（福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国

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S2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

主要如下：

①、主要规划控制指标综合表：

序 号 地块号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绿地率

01 S2 地

块

总用地面积 39827.6 平

方米（内函不予确权的

濑榜公路备用地 2566.6

平方米，出让土地面积

商服（家俱

展览、交

易、商店）

及住宅

1.0<容积率≤3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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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61 平方米）；

②、地上总建筑面积≤111700 平方米，其中展厅、商场、商店建筑面积≤22000

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89700 平方米。

根据产权证登记信息记事：S2 地块分成 3 宗地登记，为 S2-1 宗地、S2-2 宗地、

S2-3 宗地；本次估价对象为 S2-1 宗地和 S2-2 宗地；面积合计为 25,810.77 平方米。

根据最有效利用原则，估价对象按规划设计的高限指标可达到最有效利用。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㈠、一般因素

1、地理位置

仙游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中部，木兰溪中、上游，位于东经 118°27'-118°56'，

北纬 25°11'-25°43'之间。县境东接莆田市区，西接永春、德化，南连泉州市泉

港、惠安、南安，北接永泰，东南濒临湄洲湾，挨天然良港秀屿港，接肖厝港。县

域东西宽 49 公里，南北长 63.4 公里，海岸线长 5 公里，区域总面积 1835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约 28000 公顷，山地约 133263 公顷，林地约 12861 公顷。从县城至福州交

通里程 152 公里，至莆田市区 42 公里，至泉州 85 公里，至厦门 192 公里。

2、气候

仙游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6℃，年平均降雨量

1300-2300mm，年平均相对湿度 76.4%。年平均无霜期 318.4 天。年均日照时数 1832.7

小时，年平均风速 1.7m/s，冬季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

3、行政区划

2019 年，仙游县辖区设 1 个街道办事处、12 个镇、5 个乡，48 个居委会、278

个村委。

4、经济建设

贫攻坚战成效进一步巩固，18 个乡镇（街道）、38 个贫困村扶贫产业基地实现

全覆盖，全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现场会在我县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上

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得到有效整改。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达标，稳居全市第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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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长制”深入落实，木兰溪全流域系统治理全面推进，恢复水域面积 7.6 万平方

米，木兰溪干流水质断面考核 100%达标。列入全省首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县，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完成编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新建污水管网 292.2

公里。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完成 7 公里，污水收集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开发区污水

处理厂二期竣工投用。完成矿山生态恢复 3 个、治理水土流失 2.5 万亩、植树造林

2.32 万亩、商品林赎买 1233 亩，森林覆盖率居全市第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成效明显，化解 34 家企业不良贷款 2.9 亿元，不良率控制在 1.7%以内，连续三

年实现“双降”目标。为企业办理过桥转贷 5.41 亿元，“白名单”企业政策性融资

担保贷款金额与笔数均居全市第一。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439 亿

元、312 亿元。跻身全国县级财政管理绩效先进行列。

5、社会发展

教育强县扎实推进，实施高中提升工程 4.5 万平方米、校舍安全改造项目 1.1

万平方米、全面“改薄”项目 3150 平方米。新改建幼儿园 9 所、小学 3 所，新增学

位 7740 个。新创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3 所、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61 所、省级合

格小规模学校 19 所。度尾中学、现代中学、私立一中晋升为省二级达标高中，大济

中学、龙华中学晋升为省三级达标高中，华侨中学通过省一级达标校复评。县老年

大学获评省达标老年大学。健康仙游扎实推进，县总医院迁建项目动工建设，菜溪、

社硎、大济卫生院新综合楼投用。295 个村级卫生所开通医保终端服务。莆仙戏鲤

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荣获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仙游籍运动员荣获国家级以

上金牌 6 枚。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工作扎实开展。“七五”普法通过市级验收。第七次

人口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平安仙游”建设扎实推进。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生产性两项指标实现“双下降”。食品安全形势稳

中向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鲤城木兰、南桥社区列入全市“党建+”社区

邻里中心试点，打造成基层治理范本。全县防汛抗旱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信访、

人民调解工作扎实有效，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双拥工作、国防动员、民兵预备役部

队建设、海防、人防等工作不断加强，征兵工作圆满完成。惠台政策有效落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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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融合发展更加深入。人事人才、编制、保密、档案、物价、气象、外事侨务、民

族宗教、地方志、慈善、社会诚信、红十字会等工作取得新进步，工青妇、老龄、

关心下一代、残疾人等事业得到新发展。

㈡、区域因素

1、所处区位

盖尾镇是福建省仙游县东南门户之一，正东与莆田县（城厢区）华亭镇交界，

正南与郊尾镇相连，西南与赖店镇接壤，正西与鲤南镇毗邻，北与榜头镇承接。木

兰溪贯穿全境；是仙游经济开发区的腹地。

2、交通条件

境内交通便捷，三郊路（省道306）、濑榜路、仙港大道、莆永高速，贯穿全境。

宝石路南北连接三郊路和濑榜路。乡村道路硬化率达100%。仙港大道和莆永高速都

有在镇域内留有互通口。

3、基础及公共设施条件

区域内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三通一平”熟地（红线外三通即通上水、通电、通

路，红线内场地平整），公共配套设施较一般。

4、环境状况

区域内规划较合理，区域环境较好。

5、规划限制

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无特殊规划限制。

㈢、个别因素

1、宗地位置

估价对象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石马村，所处位置较优。

2、土地面积

估价对象地块面积为 25,810.77 平方米，作为居住商业用地，规模适当。

3、土地用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6%B8%B8%E5%8E%BF/34503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8E%A2%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5%85%B0%E6%BA%AA/31785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5%85%B0%E6%BA%AA/31785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6%B8%B8%E7%BB%8F%E6%B5%8E%E5%BC%80%E5%8F%91%E5%8C%BA/8945479


土地估价报告 翰和地估字(2021)第 021 号

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4

估价对象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业用地，评估设定为居住商业用地，规划利用

方式与周围环境无冲突，与周边土地利用现状相协调。

4、现状及规划利用

经现场勘查，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为待建空地，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国

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3222013B00073-2）规划，根据最有效利

用原则，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 3，且估价对象按规划设计的高限指标得

到最高有效利用。

5、宗地形状及临路状况

估价对象呈近似矩形，形状较规则，易利用。宗地所临道路交通通畅，无拥堵，

出入通路便捷度高。

6、地质地形地势

估价对象形状呈近似矩形，地势平坦，无不良地质现象。

7、宗地基础设施条件

目前，估价对象为待建空地，宗地内场地未平整。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位置条件较优，规模适当，宗地利用与周围环境无冲突，

与未来区域规划一致，形状较规则，临路条件较好，地质条件较好，综合评价影响

估价对象居住地价的个别因素条件较优。



土地估价报告 翰和地估字(2021)第 021 号

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5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㈠、国家及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届第 28 号）；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届第 72 号）；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届第 62 号）；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届第 74 号）；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 号）；

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5

号）；

⑺、《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⑻、《国务院关于加强图的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

⑼、《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

（11）、《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1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

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 号）；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15号）；

（15）、《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法办[2018]273号）；

（16）、《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9】

14号）；

㈡、地方颁布的法规及相关文件

⑴、《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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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⑵、《福建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9 号）；

⑶、《仙游县 2019 年度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应用方案》。

㈢、有关技术标准

⑴、《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⑵、《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GB/T18507-2014)；

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

⑷、《标定地价规程》（TD/T 1052-2017）；

⑸、《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 1009-2007）；

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

4 号）。

㈣、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⑴、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⑵、委托方提供的涉及估价对象的其他资料。

㈤、估价人员实地勘察调查获取的资料

⑴、估价对象区域位置图；

⑵、估价对象现场勘查记录、现状照片；

⑶、我公司掌握的有关土地、房地产市场情况等资料。

二、土地估价

㈠、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形成的。而这些因素

又经常处于变动中，土地估价必须要对此做细致分析并准确判断其变动趋向，才能做

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在本次估价过程中，根据土地估价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情

况主要遵循土地估价原则有：

1、合法原则：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益包括：

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在合法产权房，应以土地使用权证、权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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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其他合法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使用管制（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

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和合同（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

容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

2、替代原则：土地估价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

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具有替代性质的土地正常价格。根据市场运

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

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

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某块土地的价格，

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估价对

象所在区域商业地产市场交易较为活跃，在估价中，充分调査了区域内类似用途、用

地条件的土地市场交易状况，选取了与估价对象最具可比性的交易案例进行估价。

3、供需原则：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

供小于求，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

特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考

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因而在估价中充分考虑了该区域居住商业用地的实际供需

情况，合理判断了其对地价的影响。

4、最有效利用原则：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

来的收益不同，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用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

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利用方式的依据。土地估价应以待估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

提。判断土地的最有效利用以土地利用是否符合其自身利用条件、法律法规政策及规

划限制、市场要求和最佳利用程度等为依据。

5、预期收益原则：土地估价应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

预期收益为依据。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

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因此土地的价

格是由其未来总收益所决定的，也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影响。

6、贡献原则：土地总收益是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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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对总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在评估时应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对总收益的贡

献，并进行剥离。估价对象作为居住商业用地，其在合法利用状态下的收益价值由土

地使用权和地上房产共同作用而形成，因此求取估价对象价值时需合理剥离地上房产

的收益贡献。

7、价值主导原则：在出让地价评估时，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

响的主要因素。在评估时应对土地的综合质量进行判定，对其区域因素、个别因素进

行充分分析，合理确定土地价格，客观反映土地价值。

8、审慎原则：在出让地价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

地市场运行状况，有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风险。

9、公开市场原则：出让地价评估的评估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

可实现。

㈡、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的选择及其依据

估价对象设定的用途为居住商业，估价目的为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出让地价估价方法包括市场比较

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根据上述要求，在

本次评估中，我们通过实地勘察，认真分析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在确定估价原则的

基础上，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结合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估价方法选择过程如

下：

①由于估价对象所处乡镇找不到近两年的土地出让成交案例，故不宜采用市场

比较法进行评估。

②由于估价对象在《仙游县2019年度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应用方案》居住

商业用地的覆盖范围内，并有相应的基准地价和修正体系，因此可选用基准地价修

正法进行评估。

③估价对象为待建空地，故不宜采用收益还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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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该区域内有无在建楼盘，无法获得与估价对象条件类似，利用方式类似的住

宅商业交易案例，无法客观测算预售价格，故不采用剩余法。

⑤由于该宗地的用途为居住商业，市场价格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而非以

成本为基数对非成本因素和目标利润进行量化，故不宜采用成本逼近法。

综上，本次估价方法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计算结果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依据土地估价的基本原则理论和方法，在充分分析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地价影响因素和掌握的土地市场交易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土地

估价程序，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测算，最终确

定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并满足地价定义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土地座落：盖尾镇石马村 S2-1 和 S2-2 宗地

土地面积：25,810.77 ㎡（折 38.72 亩）

单位面积地价：1,208.00 元/平方米（折 80.53 万元/亩）

总地价：3,117.04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仟壹佰壹拾柒万零肆佰元整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㈠、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定条件

1、本次估价中估价对象的土地权属、土地用途、使用权类型、土地面积、土地

利用条件等以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有关资料为重

要依据，并以这些资料的合法性为前提。

2、估价期日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时，仙游县房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

的市场，且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3、估价对象按照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规

划指标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相应的土地收益。

4、估价对象能够满足地价定义的设定条件：①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②土地开

发程度达到宗地红线外三通（通路、通上水、通电），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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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期为法定最高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④容积率为 1.0<容积率≤3；⑤估价

期日为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5、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福建省、莆田市的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㈡、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次估价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

技术规范》的通知以及国家、福建省、莆田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有关土地出让的政

策规定进行，委托方及报告相关使用人使用本估价结果时，应遵循上述法律法规及

政策规定。

2、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司法执行财产处置参考价目的确定估价对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价格参考，当用于其他目的时，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土地估价报告》

提供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使用。

3、土地估价报告有效期限自估价报告提交之日（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起

半年内有效。

4、本估价报告出具结果所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

5、本报告须经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签

章以及在该公司注册的两名土地估价师签字后方能生效。

6、本报告和估价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估价机构对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

拥有解释权。

7、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损失，受托

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8、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肢解本报告。

㈢、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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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土地权属审批土地件、规划设计条件、面积数据等资

料均由委托方提供。

⑵、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土地利用现状照片等评估相关资料由

估价人员现场勘查和调查整理得到。

⑶、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城市规划资料、基准地价资料等估价中相

关参数资料等，通过查阅政府部门相关文件及公开媒体资讯等途径获取。

⑷、对上述相关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适用性，估价机构及估

价人员进行了尽职核实和专业判断。

⑸、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

2、其他说明

⑴、本报告评估结果是估价对象在公开市场条件下满足地价定义的地产现值。

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城市规划改变以及城市

基础设施开发可能引起的地价巨大变化和宗地土地用途的改变，评估中未作考虑。

如发生上述变动，建议咨询估价机构后重新估价。

⑵、若估价对象的土地用途、规划条件、估价期日、土地开发状况、土地使用

年期、土地面积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本报告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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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一：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附件二：估价对象现场实勘相关照片；

附件三：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附件四：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

附件五：估价机构营业执照；

附件六：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附件七：签字土地估价师证书；

以上均为复印件。



土地估价报告 翰和地估字(2021)第 021 号

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3

估价对象照片

地理位置

现场勘察(图 1) 现场勘察(图 2)

现场勘察(图 3) 现场勘察(图 4)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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